Punishment 刑罰 我們傳統對刑罰下的定義，包括三方面的因素︰1.對犯法者都施予痛苦；2.本於清楚列明的刑責（法律）；3.由合法之權柄執行；故此刑罰與善導罪犯，使他重返社會的工作是不一樣的，後者或可能亦有使罪犯受苦的地方，但卻不是故意的。此外，刑罰與其他合法的剝奪或施予痛苦也要分開來，如抽稅或動手術等；它和個人的報復就更不一樣了。一切刑罰都含有報仇的成分，雖然此含義是非常的微弱；但不是所有刑罰的理論都承認有報應的成分，人們認為就算是報應也是言之成理的，它本身已提出足夠的理由要成立刑罰的體制。
一般認為任何刑罰的理論，必須顯出報應的刑罰能滿足公義的要求；此外，它亦可指出哪一種刑罰最能達到這種要求；不過它就不需同時指出有什麼其他考慮，可以合法地決定如何對待罪犯（就如希望他們悔改信基督，或因為刑罰而減少社會或心理罪行）︰這是更廣的社會理論所關心的。它也不需解釋某些個案的刑罰是否適當，那是一般法院聆訊的問題。
傳統上西方接受三種刑罰的理論︰兩種認為報應的刑罰是不合理的，因此並不足取；最古老的理論指出刑罰對犯事者的道德是有助益的。柏拉圖（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 柏拉圖主義}*, Gorgias 476～7）的辯論是這樣的︰一個公義的刑罰既是善的，接受此刑罰的人自然是接受著美好的事︰他的靈魂能脫離不公義的事。此理論在古代社會十分流行，連基督教內都有它的影子，永遠的火刑即就此來解釋〔後代視之為非正統；參俄利根（Origen{\LinkToBook:TopicID=880,Name=Origen}）*；女撒的貴格利（Gregory of Nyssa{\LinkToBook:TopicID=526,Name=Gregory of Nyssa}）*〕。此理論的基本弱點，是以為公義的刑罰本身能使受刑者變得更公義。
第二個理論與十七世紀立約式的政治思想有關。按此理論，刑罰的目的乃是保障社會其他成員，而途徑則是透過約束犯事者和阻嚇其他可能的犯事者。從立約者的角度看，人為了自己的權利獲得保障，把某種自由給了社會，因此刑罰的理據乃在保障可能的受害者。但這理論的弱點在於──阻嚇與約束似乎都未能為有限的報復性刑罰提供足夠的理據（如上述第一與第二點理由所陳明的）；再者，此理論亦不能使人信服公義的刑罰必須與所犯的罪合乎比例。
第三個理論與近代的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*、黑格爾（Hegel{\LinkToBook:TopicID=543,Name=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}）*、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*的思想有關，而整個理論則是建立在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*的思想上，相信報應本身就是合理的。故此我們常稱這種理論為報應論，雖然稱之為「滿足」刑法論，或「廢止」論可能更恰當。它最基本的意義是這樣的︰透過在犯事者身上施予相當刑罰，他因犯事而造成的傷害就抵銷了。此理論比上述兩個理論更能為合乎比例的公義刑罰提供理據；同時它亦顯出前兩個理論不夠重視犯事者的尊嚴，即犯事者也是一個具有道德責任的人。不過有時這理論會過分強調對等報應，到一地步好像是堅持「以眼還眼」（lex talionis）的原則；最後，它強調絕對公義的原則，似乎也沒有為憐憫和饒恕留下什麼空間。
傳統理論的限制乃在於沒有把刑罰以較寬廣的社會公義問題來處理。聖經鮮有單獨處理刑罰的問題，但對於「審判」就有不少討論，主動名詞「審判」，似乎較它的抽象名詞「公義」（Righteous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1023,Name=Righteousness}）*更常使用。審判能讓社會賴以維繫公共生活的價值得到公開承認；報應性刑罰則是源自舊約血債血償的自然現象（如︰創四10～11，九6）。法官的角色（最能說明此點者莫如逃城的典例︰民三十五；申十九；書二十）乃是對群體負責，為受害者伸冤，以致報復的責任可以由私人的層面轉到公眾的層面。法官透過審訊來分辨有罪的和無罪的，又將合乎比例的刑量判予犯罪的人，法官就是把一種本來是盲目又無情的報復行動，變為一種公眾可以知道真相的情況。合乎比例並不必然就等於以眼還眼，它也不一定要求責任與刑量之間的平衡；法律上的報應觀念其實只是一種象徵語言，它為刑罰的方法和程度留下相當靈活的空間。
由受害者的憤怒而引伸出來的報應觀念，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對此觀念是愛惡難分。我們既不能廢掉此觀念，又不能把它絕對化，因為在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*的社會及世界情況下，它是屬於人判斷的一部分。當然，聖經亦有提到神在最後審判（參神的審判，Judgment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67,Name=Judgment of God}*）時給人的報應，故此承認犯罪必須受適當的刑罰；但我們同樣要正視一事實，神的審判也是祂稱罪人為義（參稱義，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*）的時刻，這樣我們就不該把人施報應的原則強加在神身上了。我們若想研究這兩個思想在末世論的意義，就必須討論基督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*之死──那是對罪惡的終極刑罰，同時也是神為饒恕（參罪咎與赦免，Guilt and Forgive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531,Name=Guilt and Forgiveness}*）而採取的決定性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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